




















III‧目標
	 a‧ 參加信仰課程或研經班/小組最少10小時。
  經主任牧師認可後，信徒可參加教區、牧區或坊間之信仰課程或  
  研經班/小組，並請記錄下來。

	 b‧ 閱讀靈修書籍最少1本或聆聽有關光碟最少1隻，可參考大  
  會提供之書籍及光碟參考目錄。
  信徒可選取合適的書籍閱讀，加強屬靈上的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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